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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銀財富管理部 楊政達

淺談最低稅負制
最低稅負制係為使適用租稅減免

規定而繳納較低之稅負甚至不用繳稅

的公司或高所得個人，都能繳納最基

本稅款的一種稅制。目的在於使有能

力納稅者，對國家財政均有基本的貢

獻度，以維護租稅公平，確保國家稅

收。由於最低稅負制主要施行目的，

是為解決現行各稅法對企業與個人提

供過度租稅減免的現象，所以過去受

到國家稅負獎勵較多的高科技業與金

字塔頂端的高收入族群，將成為新制

施行後衝擊最大者。

最低稅負制的基本稅額如何計算：

1.個人：(1)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扣除額) × 稅率

基本稅額＝ －600萬 ×20％

綜合所得淨額

+特定保險給付

+未上市(櫃)股票及私募基金等交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扣除額

+員工分紅配股時價超過面額部分

+海外所得、港澳來源所得

(2)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

額者，依一般所得稅額繳納所得

稅。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

者，另就差額繳納所得稅。

(3)特定保險給付：受益人與要保人

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

險給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

全年合計數在新臺幣3 , 0 0 0萬元

以下部分免予計入。

(4)海外所得、港澳來源所得：指未

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之非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地區來源所

得。一申報戶全年合計數未達新

臺幣1 0 0萬元者，免予計入；在新

臺幣1 0 0萬元以上者，應全數計

入。並自2 0 0 9 / 1 / 1起開始實施，

必要時得延長至2 0 1 0 / 1 / 1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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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

稅額者，依一般所得稅額繳納

所得稅。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

本稅額者，另就差額繳納所得

稅。

(3)促產升級條例：將新興產業投

資可適用投資抵減之五年免稅

所得額納入企業最低稅負稅

基。

哪些人或企業不適用最低稅負制：

1.個人：所得稅申報未適用投資抵減

獎勵且無特定免稅所得或扣

除項目的個人，以及繳納之

一般所得稅額已較基本稅額

為高者，可以不必申報繳納

最低稅負；另外，為簡化稽

徵，下列個人亦排除適用：

(1)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

(2)所得淨額加計特定免稅所

得及扣除額後之合計數

(稱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

600萬元以下之個人。

2.營利事業：營利事業若未享受租稅

減免，或雖享受租稅減免，但

所繳納之一般所得稅額已較基

本稅額為高，可以不必申報繳

納最低稅負；另外，為簡化稽

徵及避免中小企業亦須申報繳

納基本稅額，下列營利事業亦

排除適用最低稅負制：

(1)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

業。

(2)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

(3)各級政府之公有事業。

(4)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之消費

合作社。

(5)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

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

業。

(6)辦理清算申報或破產宣告之

營利事業。

(7)(稱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

200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

2.營利事業：

(1)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扣除額)×稅率

課稅所得

＋促產、獎參、促參等免稅所得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免稅所得

基本稅額＝ -200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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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機構投資人是否須適用最低稅

負制？

外國機構投資人無須適用最低稅負制：

(1)外國機構投資人在我國境內大

多並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

理人，原即屬最低稅負制度之

排除對象。

(2)目前外資持股市值占市場總市

值比率約為2 5 %，因外國機構投

資人不納入課徵對象，故不會

對資本市場造成衝擊

為避稅出走國外 未必有甜頭：

1.最低稅負的基本稅額是採替代

式，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

本稅額時，只要依一般稅額繳納

所得稅，不必 另繳「最 低稅

負」，一般稅額低於基本稅額

時，才要按兩者之間的差額，繳

交最低稅負。

2.我國的最低稅負另訂有免稅額，

個人是6 0 0萬元，營利事業為2 0 0

萬元。免稅額也具有扣除額的特

性，超過者免稅額者，也只有超

過部分會被課徵最低稅負，並非

全部的所得都會被加課最低稅

負。

3.最低稅負並沒有將所有的免稅所

得納入課徵範圍，例如個人的上

市、上櫃公司證券交易所得與土

地交易所得仍排除在最低稅負的

課徵範圍之外，享有五年免稅優

惠的營利事業，則有信賴保護原

則的保障。

4.目前實施最低稅負的國家中，所

訂的最低稅負稅率都是一般稅率

的5 0 %以上，台灣施行最低稅

負，個人稅率為2 0 %，營利事業

為1 0 %，課徵比率都較國外略

低。與鄰近國家韓國比較，韓國

企業至少要繳交1 3 %的最低稅

負，中國大陸雖然沒有施行最低

稅負，除新創立事業可以有二年

到五年的免稅期，免稅期一過，

至少就要按3 3 %稅率的五成繳納

所 得稅，實 質稅率 也達到

1 6 . 5 %。香港的公司所得稅率是

17.5%、新加坡是20%。

5.最低稅負主要是針對享有過多減

免的企業或個人而訂的新稅制，

也就是，只有當應納稅負低於

1 0 %的企業，或2 0 %的個人，才有

補繳最低稅負的問題。也因為最

低稅負的特色之一是採取一般所

得稅的替代式稅負，等於說最低

稅負就是實質稅負的「低標」，

有辦法節稅讓所得稅負低於1 0 %

的企業或2 0 %的個人，即使要面

對補稅，最低稅負充其量也只是

把實質稅負拉到1 0 %或2 0 %的水

準，不會再高。

結論：最低稅負制是繳納基本稅額

的概念，據賦稅署估計受衝擊影響的企

業與個人比例皆佔不到1 %，一般民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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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必自驚自嚇，而高資產族群如基於

規避稅負而打算移民，最好是對移民國

的稅制有清楚的認識，以免因小失大。

最低稅負制若通過後可能對個人及

企業所造成的影響：

最低稅負制係針對所得甚高，但因

享受各項租稅減免致繳納相對為低之稅

負或完全免稅之企業或個人，課以最基

本之稅負，故對於未適用租稅優惠、或

所繳納之一般所得稅額已較最低稅負為

高者，不在課徵之列，並非全民或所有

企業都須適用。受影響者僅為極小比例

的企業或高所得個人，對於中低所得

者、一般受薪階級及中小企業稅負並無

影響。

最低稅負制對本行財富管理業務推

展可能之影響：

1. 個人：

(1)基金與連動債：目前由於境外

所得納入最低稅負制之相關施

行細則仍尚未公佈，因此並無

法評估對海外基金業務的影響

，倘境外所得最後確定納入最

低稅負制，由於個人並未課徵

證券交易所得，將會導至投資

人轉向投資由國內投信募集投

資海外市場之基金；此外，上

市、上櫃及興櫃股票，與公開

募集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之交易所得，亦均不納入

最低稅負制，並不會對一般證

券市場及國內開放式基金造成

衝擊。惟因私募基金納入最低

稅負制之適用範圍，原本高所

得客戶藉由私募基金以合理降

低稅負的可行性幻滅，對於私

募基金募集的熱度恐受影響。

(2)保險：納入個人最低稅負制的

保險給付，只有受益人與要保

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

金保險給付，但死亡給付每一

申報戶全年可以減除3 , 0 0 0萬

元，恐將影響高額保單之保險

節稅效果。另健康保險及傷害

保險給付則不納入。

(3)結構式商品：因其利息所得已納

入所得稅稅基中，故無影響。

2.營利事業：

雖因稅基擴大，然並非一般中小企

業皆適用，因此影響不大；惟國內固定

收益型基金有可能因應法人資金報稅之

需求，而採取逐年配息的方式分配收

益。此外為因應最低稅負制對企業員工

分紅股票將改以股票可處分之次一日收

盤價為計算基準，預期未來上市櫃公

司，尤其是電子科技公司，為了吸引與

留住優秀員工，將會改採「高底薪、低

紅利」的薪資結構，因此公司的薪資固

定費用將會提高，成熟性產業的毛利率

是否因此而下滑將是長期觀察股價多空

之重要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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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企 業 個 人

稅率 1 0 %至1 2 %間，授權行政院視經濟環境決

定，目前為10%

20%

適用門檻 加計免稅所得後的所得額逾200萬元 所得淨額加計免稅所得及扣除額後，合

計逾600萬元者

稅基 *促產條例的五年免稅與投資抵減稅

額。

*法人證券交易所得稅，但國際專業投

資機構排除適用。

*本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的免納營所稅

所得額，及不計入所得課稅的所得

額。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的免稅所得。

*非現金捐贈

*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同一人的人壽保險

及年金保險給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

報戶全年3,000萬元以下部分免計入。

*員工分紅配股其時價超過面額的差額。

*未上市櫃股票的證券交易所得。(債券

及金融債券不在其列)。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的受益憑證。

*每外所得及依港澳條例免稅的所得，

但每一申報戶全年所得合計未達新台

幣1 0 0萬元者免計入。且應在9 8年1月1

日施行。

五年免稅

企業信賴

保護原則

*已取得財政部免稅函者

*已取得經濟部完工證明者

*法案施行前已投資並開工者

*法案施行前已取得經濟部核准函，法

案施行後一年內開工、三年內完工者

無

罰則 未申報者按所漏稅額處三倍罰額，已申報者按所漏稅額處二倍罰鍰。

施行日期 95.1.1 *95.1.1

*海外所得： 9 8 . 1 . 1，必要時延至

99.1.1

*罰則：96.1.1

資料來源：財政部、立法院

附表-2  新低稅負制/舊制稅負不變下 個人所能增加之特定免稅額及扣除額試算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5,000 10,000
個人綜合所得淨額

(A)

一般稅率

(B)

累進差額

(C)

一般所得淨額

(D)＝(A)×(B)-(C)

最低稅負制稅率

(E)

最低稅負制基本扣除額

(F)＝(D)／(E)

最低稅負制基本扣除額

(G)

最低稅負制基本所得額

(H)＝(F)＋(G)

個人綜合所得淨額

(A)

稅負不變下能增加之免

稅/扣除額

(I)＝(H)﹣(A)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65.63 65.63 65.63 65.63 65.63 65.63 65.63 65.63

94.37 134.37 174.37 214.37 254.37 334.37 1,934.37 3,934.37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471.85 671.85 871.85 1,071.85 1,271.85 1,671.85 9,671.85 19,671.85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1,071.85 1,271.85 1,471.85 1,671.85 1,871.85 2,271.85 10,271.85 20,271.85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5,000 10,000

674.85 771.85 871.85 971.85 1,071.85 1,271.85 5,271.85 10,271.85

單位：萬元

最低稅負制內容比較

附表-1  


